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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0 年 11 月 17 日  
立法會會議  

 
申請動議休會待續議案  

 
 你在 2010 年 11 月 15 日來信，要求我批准你在 2010 年
11 月 17 日舉行的立法會會議上，根據《議事規則》第 16(2)條
動議下述休會待續議案：  
 

“ 本會現即休會待續，以就下述事項進行辯論︰  
關注菜園村以及非原居民村的搬遷重置政策。 ” 

 
 《議事規則》第 16(2)條規定，立法會主席如信納休會
待續的目的在於方便議員討論某項對公眾而言有迫切重要性

的問題，可准許動議該議案。  
 
 我在考慮你提出的問題是否有迫切性時，參照了適用

於處理同類議案辯論申請的考慮原則，即是︰  
 

(a) 如果不在有關議員指明的立法會會議上進行有關
辯論，會否產生一些無法逆轉的後果；及  

 
(b) 如果在該立法會會議上不就有關問題進行辯論，是

否在可預見的不久將來，立法會也不會就有關問題

進行辯論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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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留意到你在來信中提及政府當局在今年 2 月 24 日回
應議員質詢時，曾經承諾與村民協定一個利便的遷出日期。而

當局現已決定在本月 18 日迫令村民遷出，令公眾質疑行政當
局違反有關承諾。你亦指出，“鑒於新界北區大幅開放及擴展，
將涉及很多非原居民的安置，當局安置非原居民的政策對本港

未來的城市規劃及發展影響深遠，故議員有迫切需要討論這重

要事項。 ” 
 
 我很明白你所提出有關菜園村以及非原居民村的安置

問題一直都是本會議員十分關注的問題。我因此透過秘書處瞭

解菜園村的遷拆情怳。政府當局給予的回覆是：“當局自 10 月
中已開始分階段收回及清拆菜園村土地，會繼續分階段進行有

關工作，並且會研究方案，以配合部分村民在未來數月的建屋

計劃。 ”故此，我相信菜園村的搬遷情況已持續了一段時間，
同時亦會在未來日子中再有進展，因此，我相信議員日後還有

機會就此事項進行辯論。  
 
 基於上述原因，我未能信納你要求辯論的問題是迫切

至必須在 2010 年 11 月 17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進行辯論。我認
為即使不在當天進行辯論也不會產生一些無法逆轉的後果，而

議員亦不會失去就此問題在立法會會議上表達意見的機會。因

此，我不能批准你的要求。  
 
  
  
 
 立法會主席  

 
 
 
 
 
 
 

(曾鈺成 ) 
 
2010 年 11 月 16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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